[bookmark: _GoBack]2020年全县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
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实施方案

为了认真落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全市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实施方案》工作部署，督促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履行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非法生产经营、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重点是围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群众关切的热点，解决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好整改落实，消除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食品保健食品市场环境，强化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依法规范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整治重点
（一）食品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虚假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标签、说明书与注册或备案的内容不一致。
（二）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广告。
（三）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行为。
（四）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直销和非法传销。
（五）在食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西药及其他非食用物质；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未按注册或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生产保健食品行为；假冒伪劣食品保健食品。
三、整治措施
（一）规范食品保健食品标签标识。一是加强食品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监管。以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为重点，检查食品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是否与注册或备案的内容相一致；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标签标识虚假、夸大宣传。二是抓好《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的宣贯，指导企业在保健食品标签上设置警示用语区，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三是开展进口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联网核查。
（二）整治虚假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一是加强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监测，严格执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发现涉嫌违法线索及时调查处理。二是严厉整治和规范食品保健食品广告领域突出问题，重点打击未经审查或篡改保健食品审查批准文件发布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健康养生类节目栏目变相发布食品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食品保健食品广告。
（三）整治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一是深入开展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组织对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摸排，重点打击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对证据确凿的从严从快处理。二是建立市场长效监管机制。将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作为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的重点，加大对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力度。
（四）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违规直销和传销行为。一是强化执法办案，严厉查处一批涉及食品保健食品的违规直销和传销违法案件。二是加强行政指导、行政约谈，压实从事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的直销企业主体责任。三是加大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非法添加等违法犯罪。一是紧盯功能声称。各乡镇所加大对声称减肥、辅助降血糖、改善睡眠、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压、辅助降血脂等食品保健食品的抽检力度，重点检验与所宣称功能相关、可能非法添加的药物和其他非食用物质。二是及时核查处置。对专项整治和行动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要开展跟踪抽检，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三是强化案件查办。要注重打团伙、摧网络，重点查办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大案要案。
    四、任务分工
成立县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杨顺焱任组长，杨达志、杨秀忠、吴桂梅、杨小丽、吴会任副组长，食品生产流通股、政策法规股、反不正当竞争股、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私营经济监督股、价格监督检查股、商标广告监督管理股、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股、办公室、检验检测中心等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食品生产流通股，统筹、协调整治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食品生产流通股承担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牵头职责，协调各相关股室、检测中心、乡镇所开展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全县督查指导，上报综合性的材料和信息，承担全县性会议，以及负责保健食品监督抽检计划制定和全县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领域的监督检查等工作。
政策法规股负责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的法律指导工作。
反不正当竞争股负责食品保健食品欺诈、虚假宣传等案件查办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工作，汇总统计和报送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案件查办相关信息，发布典型案例。负责组织指导对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违规直销和涉嫌传销行为的查处。负责组织指导网络交易平台和网络交易主体规范管理工作。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私营经济监督股负责指导食品保健食品诚信体系建设。
价格监督检查股负责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中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工作。
商标广告监督管理股负责依法监测和查处食品保健食品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股负责指导督促乡镇将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纳入当地政府食品安全年度考核等工作。
办公室配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新闻宣传工作。
检验检测中心负责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的监督抽检以及结果报送。
五、时间安排
专项整治时间从2020年3月开始，至7月底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启动工作(3月底前)。各相关股室、各乡镇所要全面梳理在监督检查、案件查办、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全面排查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广告、虚假宣传、违规直销、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问题。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发动群众举报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集中整治(4-6月)。各相关股室、各乡镇所要以食品保健食品生产企业，食品保健食品专营店、直销店，批发单位，会议营销单位，在医院、社区和写字楼周边通过免费赠送食品、免费体检等形式销售食品保健食品的场所，以会议、健康讲座等形式销售食品保健食品的宾馆、酒店、会场以及母婴店、婴配乳粉专柜等为重点排查单位，以生产企业是否存在未按注册或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生产保健食品行为，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是否有虚假宣传和违法功能声称行为，经营单位食品保健食品标签标识是否有虚假声称行为为重点检查内容，针对突出问题，加大整改和查处力度，发现违法违规的，依法严肃查处。
（三）中期督促评估(5月初)。县局将在5月初组织对各相关股室、各乡镇所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开展督促检查，评估乡镇所专项整治成效，对工作推不动、流于形式、市场混乱、措施不力的进行约谈和通报。
（四）总结验收(7月)。将于7月中旬对各相关股室、乡镇所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进行验收，7月底对全县清理整治情况进行总结通报。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将清理整治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健全完善组织领导和协调机构，明确机关内部责任分工，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整治重点和措施，采取实地检查、座谈约谈、通报曝光等方式，定期调度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取得实效。
（二）加强督查考核
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作为新晃县2020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之一，将纳入县食安委对乡镇政府工作的年度考核。
（三）强化信息报送
各相关股室、各乡镇所、检测中心要实行整治情况台账以及案件查办台账制度，严格按要求每月2日前将整治情况及统计报表(附件)上报至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于4月30日前提交专项整治中期总结及统计报表，7月2日前提交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和统计报表。
联系人：段纪艳      联系电话：0745-6237468
邮  箱：3042548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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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县2020年食品安全“护老”行动暨
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指标名称
	序号
	单位
	数量

	监
督
检
查
	开展执法行动
	1
	次
	

	
	出动执法人员
	2
	人次
	

	
	检查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
	3
	个
	

	
	其中
	食品生产者
	4
	个
	

	
	
	食品经营者
	5
	个
	

	
	
	保健食品生产者
	6
	个
	

	
	
	保健食品经营者
	7
	个
	

	
	下达责令整改书 
	8
	份
	

	
	责令整改
	9
	户次
	

	
	规范引导办证
	10
	个
	

	
	取缔违法生产经营
	11
	个
	

	
	查扣问题食品
	12
	公斤
	

	宣
传
培
训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13
	次
	

	
	开设宣传栏、橱窗等企业
	14
	个
	

	
	在媒体播发宣传报道
	15
	篇次
	

	
	培训食品行业从业人员
	16
	人次
	

	
	培训食品安全监管人员
	17
	人次
	

	监
督
抽
检
	抽检涉嫌欺诈、虚假宣传食品保健食品
	18
	批次
	

	
	其中：不合格
	19
	批次
	

	
	抽检涉嫌欺诈、虚假宣传食品
	20
	批次
	

	
	其中：不合格
	21
	批次
	

	
	抽检涉嫌欺诈、虚假宣传保健食品
	22
	批次
	

	
	其中：不合格
	23
	批次
	

	广告
监测
	监测食品保健食品广告
	24
	条数
	

	
	其中：涉嫌违法广告
	25
	条数
	

	案
件
查
处
	食品行政处罚案件
	26
	件
	

	
	保健食品行政处罚案件
	27
	件
	

	
	食品案件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
	28
	万元
	

	
	保健食品案件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
	29
	万元
	

	
	责令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
	30
	家
	

	
	责令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
	31
	家
	

	
	吊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许可证
	32
	家
	

	
	吊销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许可证
	33
	家
	

	
	移送公安机关食品违法案件
	34
	起/件
	

	
	移送公安机关保健食品违法案件
	35
	起/件
	

	
	食品案件刑拘
	36
	人
	

	
	保健食品案件刑拘
	37
	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注：各股室、检测中心、乡镇所汇总后，每月2日前上报上月情况，同时报送EXCEL文档。

